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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兴 伟 学 院 文 件 
 

 

 

上海兴伟学院 

关于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实施意见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服

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推广普及的若干意见》（教语用

〔2022〕2 号），进一步加强我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，进一

步提高我校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、标准化水平，创建和谐、规

范、文明的校园语言文字应用环境，特制订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全校建立部门语言文字工作第一责任人制度。全校所

有部门的负责人是语言文字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对本部门的语言

文字工作负全部责任。 

各部门领导要充分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，将“讲普通

话，用规范字”作为教师和管理干部应具有的良好师德修养和

业务素质的标志，将语言文字工作作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、树

立国家意识、法制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基本要求。主要责任如下： 

1.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本部门的语言文字工作承担主要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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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责任，是语言文字工作第一责任人。 

2.各部门的语言文字监督人是检查、督促本部门语言文字

规范化的执行人，承担本部门语言文字规范化的主要执行责

任。 

3.各部门应自觉学习、宣传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和模

范执行国家语言文字方针、政策。 

4.对本部门不符合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行为予以劝阻和纠

正。 

5.向学校语委和语委办定期汇报本部门语言文字工作情

况。 

语言文字标准化质量管理的主要内容是： 

1.部门领导在工作报告、会议讲话中，教师在教学、会议、

集体活动中，管理干部在工作、会议和集体活动中使用普通话

比率应达到 100%。 

2.部门的标牌、指示牌、标语、印章、宣传栏、张贴物、

布告和课堂板书、各种活动的会标使用规范字的比率应达到

100%。 

3.推动本部门教师和管理干部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。 

4.有条件的部门应努力加强规范语言文字的社会推广和发

挥辐射作用。有基础、有能力开展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或基础研

究的部门应形成一定的科研成果。 

二、推行普通话水平达标上岗制度。所有教师和行政管理

干部，均应达到相应普通话的上岗资格，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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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二级乙等以上，行政管理干部的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三级甲

等以上，未能取得以上等级普通话水平证书的，将不得晋升专

业技术职务和管理岗位职务。 

三、建立语言文字督导组，负责对全校的语言文字工作行

使监督、检查的工作职能，逐步形成语言文字规范化的监督评

估机制。 

四、各部门分别承担全校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分工管理的职

能。教务处主协调全校语言文字工作；宣传部负责对校园语言

文字环境的整治和网站规范用字的监管；学生处（团委）负责

对学生社团活动用语用字的管理；教学单位负责语言文字应用

科研工作；校长办公室负责对全校文书规范文字的检查和监督

工作。 

五、加强对语言文字工作的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。学校设

立语言文字工作岗位，拨付年度经费和专项活动经费，学校各

部门应支持、配合语言文字工作的日常管理，配合校语委和语

委办开展工作。 

六、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宣传工作，扩大辐射面和形成集

中宣传的效应，形成较好的宣传氛围，突出以“推普周”为重

点的宣传教育环境。 

七、逐步形成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机制。学校设立基金支

持语言文字应用科研工作，由英语系负责对全校语言文字应用

开展科研活动，并纳入全校科研工作体系，完成较强应用价值

的科研项目给予奖励和表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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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加快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发展的前瞻性研究。根据语言

文字工作的发展趋势，结合创建和谐校园的要求，制订合理、

科学的发展规划，着力于在“十四五”期间我校语言文字工作

的新发展，形成新机制，创造新的宣传、普及、应用规范语言

文字的方法和手段，将我校语言文字工作推进到一个新水平。 

   

 

 

 

上海兴伟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五月一日 
 


